关于做好2014年下半年学位论文盲审工作的通知  
研字【2014】63号
各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根据《苏州大学硕士、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（苏大学位[2012]20号）文件精神， 现将2014年下半年学位论文盲审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学位论文盲审审核

1、除硕士专业学位论文以及涉密学位论文、院士指导的学位论文外，所有硕士学位论文、博士学位论文均属盲审范围；

2、各单位要从严涉密论文的审批，申请涉密论文须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（如项目保密合同，专利申请书等），学位办受理涉密论文申请时间为9月10日至9月20日（正常工作时间）；

3、学位论文盲审实行个人申请制，研究生本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学位论文及盲审申请；

4、盲审申请实行三级审核制，导师、学科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应根据《苏州大学硕士、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（苏大学位[2012]20号）进行审核。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、主席签名后才能进行论文送审。

二、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

1、博士学位论文盲审前，应完成预答辩。预答辩的具体时间由各培养单位自行确定，但应确保学位论文盲审工作的正常进行。

2、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小组组成、预答辩的其它要求等详见《苏州大学硕士、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（苏大学位[2012]20号），凡预答辩“不合格”者，不能申请学位论文盲审。预答辩“合格”或“基本合格”者，应根据预答辩小组提出的修改意见，进一步完善学位论文。

三、博士学位论文盲审

1、博士学位论文全部实行盲审，由校学位办负责送审，寄送校外相关学科专家进行盲审；

2、学位论文盲审前，每位博士研究生应完成本专业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培养计划，取得相应的学分，通过学位论文预答辩，方可参加论文盲审；

3、临床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完成本专业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培养计划，取得相应的学分，通过学位论文预答辩，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规定的科研成果，方可参加论文盲审。

4、审核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盲审材料须在10月8日前提交校学位办，凡提交材料不全或逾期者将不予受理，申请材料由研究生秘书集中交校学位办，申请材料包括：

（1）博士论文5本（双面打印）；

（2）《博士学位论文单盲评阅书》5份，完整填写评阅书中的相关内容（学科专业名称按二级学科填写，内科学和外科学填至三级学科），以及《评审专家简况》表中的最后两栏信息；不要擅自修改表格格式，递交时每份单盲评阅书需夹在每本学位论文中；

（3）《研究生在校期间科研成果审核表》（与发表的论文复印件装订在一起）1份；

（4）《盲审博士学位论文信息汇总表》纸质稿1份（见附件），电子版发送至zhouhongkang@suda.edu.cn。

四、硕士学位论文盲审

硕士学位论文盲审由各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负责抽审，抽审应符合如下规定：

1、每位导师所指导的学位论文，每次至少有1篇必须参加盲审；

2、新增列或培养人数多的学位授权点的学位论文、新增列或指导人数多的导师所指导的学位论文，应重点抽审；

3、省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和校学位论文评阅结果有不合格者，其导师所指导的学位论文必须全部参加盲审；

4、省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结果有不合格的学科，其学位论文应全部参加盲审；

5、拟申请校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必须参加盲审；

6、同等学力人员的硕士学位论文，原则上全部实行盲审。

五、学位论文盲审结果的处理按《苏州大学硕士、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（苏大学位[2012]20号）文件执行。 

